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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并轨”改革陆续启动

实施后，不少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提出，如果调动工作，养老金

如 何 转 移 接 续 ？ 记 者 采 访 发

现，各地方案都就此做出专门

规定，参保人员在同一统筹范

围 内 的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之 间 流

动，只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不转

移基金。

一些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

员想要辞职“下海”，也不用担

心养老保险的转移问题。改革

后，参保人员跨统筹范围流动

或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

流动，在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的同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

账户储存额随同转移，并以本

人 2014 年 10 月 1 日后各年度

实际缴费工资为基数，按 12％

的总和转移基金。

“养老保险转移方面，我们

做了全面的设计。”崔新颖说，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的 人 员 想 离 开

的，无论参加哪种养老保险都

能实现转移，缴费年限实现连

续计算，不会造成任何损失。

业内人士指出，在转移接

续方面还需要一段时间进一步

细 化 和 完 善 。 比 如 辽 宁 省 规

定，2015 年年底前出台职业年

金的具体实施办法，并建设省

级的信息平台，集中部署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信

息 管 理 系 统 ；2015 年 至 2017

年，出台机关、事业单位、企业

之间流动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转移接续办法，并做好待遇

核定和支付等工作。

（据新华社）

费用咋缴 待遇降否

19省份养老“并轨”焦点追踪
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决定》，并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目前，已有黑龙江、四川、

山东、上海、江苏、福建、吉林、辽宁、山西等19个省份陆续公布实施办法。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说，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在今

年年底之前，各省级地区都应当出台实施方案，随后组织实施。不过，并

轨涉及一系列相关政策以及操作问题，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所以各地启

动实施会出现一定的“时间差”。

养老“并轨”事关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切身利益，“新华视

点”记者就并轨后四大焦点进行了调查。

费用怎么缴？个人按 8％缴费

记者梳理各地养老“并轨”

实施意见，发现各省份都按照

国务院决定，统一确定养老保

险个人缴费为本人缴费工资的

8％，但对于个人缴费工资基数

的表述有所差异。

例如，山西、云南、辽宁、黑

龙江等地明确，机关单位个人

缴费基数包括：本人上年度工

资收入中的基本工资、国家统

一的津贴补贴（艰苦边远地区

津贴、警衔津贴、海关津贴等国

家统一规定纳入原退休费计发

基数的项目）、规范后的津贴补

贴（地区附加津贴）、年终一次

性奖金。而上海则在实施办法

中规定，个人缴费基数按本人

上年度月平均收入确定。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

中心秘书长唐钧分析说，上海在

上世纪90年代进行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时，就已将机关事业单位

与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合并到

一个制度框架中，因此会尽量沿

用以往文件中的一些说法。其

他省份刚刚并轨，尚处于磨合阶

段，将与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相关

的各种收入详细地列出，也是为

保证制度顺利并入新的轨道。

专家表示，表述不同，但实

质上并无多少差异。个人缴费

的多少将根据本人的基本工

资、津贴、年终一次性奖金、绩

效工资情况来决定。

还有一些省份的方案在缴

费上明确了延迟退休人员的

“个性化”规定。黑龙江就明确

了其参保政策：改革后按照国

家有关政策和干部管理权限，

经批准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的

工作人员，继续参保缴费。

财政部近期公布的《关于

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

的说明》显示，2014年我国养老

保险基金收支相抵为负的 319

亿元。那么并轨之后，这样的缺

口会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基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财政

是否承担得起改革的成本？

国务院发文时指出，建立健

全确保养老金发放的筹资机

制。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应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养老

保险费；各级政府应积极调整和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这一方

面，各地的方案表述基本一致。

金维刚表示，目前有些媒体

报道的“养老金缺口”指的是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征缴

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失衡问题，与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没有关系。改革后的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

建账。

“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单位和个

人缴费、财政补助、基金投资运

营收益，其中财政补助是我国养

老保险的法定来源之一。因此，

即使当期征缴收入与支出之间

出现不足，可以通过财政补助来

保障基金收支在总体上保持平

衡，为所有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

提供可靠的保障。”金维刚说。

唐钧强调，并轨后财政投入

的压力会一定程度存在，尤其对

于一些相对贫困地区。他在基

层调查发现，有的县财政连公务

员工资上涨都没落实，再要缴纳

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更加困

难。为缓解财政的压力，保障基

金平衡，需要长期的制度安排。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也

必须妥善运行，尽量产生更高的

收益。

钱够不够？三来源保障养老金发放

待遇降不降？数量庞大的“中人”待遇确保不降

改革后，养老金到底是多

了还是少了？记者查阅各地实

施方案发现，总体与中央改革

要求保持一致，即以 2014 年 10

月 1 日为界，改革前退休的“老

人”，继续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待

遇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待遇

没有变化；改革后参加工作的

“新人”，根据“多缴多得、长缴

多得”的原则，按照退休时的工

资 水 平 和 缴 费 情 况 核 定 养 老

金。

关键在于，改革前参加工

作、改革后退休的“中人”，数量

庞大，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中

占绝大多数，这部分人的退休

待遇将有何变化？记者调查发

现，国家规定为“中人”发放过

渡性养老金，并为“中人”设立

10 年过渡期，其间实行新老待

遇计发办法对比，“保低限高”：

如新办法计发的基本养老金低

于老办法，按老办法补齐；新办

法高于老办法，高出部分分年

度按比例予以封顶限制。

记者采访宁夏、江苏等多

省区社保部门发现，各地在“保

低限高”原则下设计的方案都

能够保证广大“中人”的退休待

遇基本不降低。

“新办法的相关系数是在

确保‘中人’待遇不降低的前提

下倒推算出来的，这样设计的

初 衷 是 为 了 实 现 新 老 政 策 衔

接、稳定过渡。不让改革的人

吃了亏，也不能让新老办法出

现太大差距。”宁夏社保局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处负责人崔

新颖说。

据金维刚介绍，前些年我

国实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

时，就设置了 5 年过渡期，现在

养老“并轨”情况更加复杂，所

以将过渡期延长至 10 年，确保

“中人”的待遇能够保持平稳。

转移难不难？统筹范围内外均实现无障碍流动


